
投资框架协议  

甲方（项目发起人）： 

证件号码： 

住所地： 

联系电话：  

乙方（投资人）：                      

证件号码： 

住所地： 

联系电话： 

  

前言  

（a）甲、乙双方均是均系有完成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b）双方经共同协商，乙方自愿向甲方发起的“XXXX”养生庄园进行投资，并

按本协议约定，共同设立项目公司，从事项目的实体运营。  

为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本着平等、自愿、互利的原则，

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规定，订立

本协议，以资双方共同遵守。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XXXX”养生庄园 

2、项目类别：养生度假庄园 

3、项目发起人： 

4、项目主体：由项目发起人和投资人共同设立项目公司 



5、项目地点： 

6、项目规模 

占地面积：500 亩 

基建面积：6、7 亩 

投资预算：2 亿元 

7、项目规划 

“XXXX”养生庄园座落于 XXX 保护区内，尽享天然环境优势。项目规划建设具

有独特综合文化内容的高品质旅游山庄，打造集养生修行、艺术雅集、道家古

法养生，药材种植、道家武术、太极功法、旅游体验、民俗文化、传统文化教

育等功能为一体的自然养生旅游基地。具体建设包括生态旅游设施、交通基础

设施、餐饮养殖设施、养生度假酒店、文化交流设施、各类野生本草种植、有

机蔬果、大米种植以及适合家庭净化空气的植物、药材、花卉、果树等种植以

及生态修复等。 

二、投资约定 

1、双方经协商一致，乙方同意按本协议约定的方式，履行投资义务，承担投资

风险 ，享受投资权利。具体以项目公司出具的法律认可文件为准。 

2、甲方保证，所有投资人投资后，享有上述约定的投资权利及项目公司产品、

福利回报计划； 

3、乙方保证，对本条款约定的投资权利及项目公司产品、福利回报计划同时适

用其他相关投资人。以投资成为项目公司股东的投资人，保证严格按照本约

定，履行相应的义务及对外承诺。 



4、乙方明确知晓，项目引入投资实施过程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导致项目 实施

过程中包括但不限于土地出让、项目规划建设、项目交付、项目运营等影响投

资回报计划、周期、权益等各个环节存在不确定性，并自愿按照相关约定，承

担投资风险 。 

三、项目公司的设立 

1、公司设立 

（1）甲方与投资人共同设立项目公司，项目公司暂定名称为

“                     有限公司”； 

（2）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大

写）                    （￥        元）； 

（3）项目公司住所地拟设在：                     ； 

（4）项目公司法定代表人：                      。  

2、 投资款支付 

（1）本协议签订生效后，乙方须在三日内将认缴的投资款全额支付至下列账

户： 

户名：                     ；               

开户行：                     ； 

账号：                     。 

（2）乙方如未按约定缴付投资款的，经甲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缴付

投资款的，不享有股东或投资人权利，经登记的，依法除名。 

乙方未按约定足额缴付投资款的，在其补足投资款前，不享有项目公司的股东

权利；经甲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缴足投资款的，甲方按乙方实际缴



付投资款的数额调整投资类别，余额无息退还；不能满足最低投资要求的，全

额无息退还。 经登记的，依法变更或除名。 

3、项目公司投资人第一次股东大会 

（1）双方协商一致，项目引入投资额达到         万元，由甲方召集各投资人，

主持召开项目公司投资人第一次股东大会。对项目公司创立或投资人股东权利

义务的具体事项进行表决。 

（2）双方协商一致，以         年        月        日作为投资基准日 。甲方如

在基准日之前，引入投资未达到约定数额，视为项目终止，在基准日后的七日

内退还乙方支付的所有投资款；如在基准日之前引入投资达到约定数额，视为

项目正式投资运营，由甲方召集各投资人，在七日内主持召开项目公司投资人

第一次股东大会。自项目公司投资人第一次股东大会召开之日起，乙方承担投

资风险 ，享受投资权利。 

四、筹备、设立与费用承担  

1、 项目公司设立成功后，双方同意将设立公司所发生的全部费用列入公司开

办费用，由成立后的项目公司承担。 

2、 如项目公司不能成立的，双方同意对设立公司所发生的全部费用按各自的

股权比例进行分摊。  

3、 项目公司的筹备工作甲方负责，统一调度，乙方配合实施，在筹备期间各

投资人应根据情况合理分工，以保证筹备工作的顺利进行。  

4、筹备期间筹备人员不计报酬。  

五、项目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产生约定 



1、 项目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成员共         人，由股东提名，股东会决议产

生。 

2、 项目公司不设监事会。监事成员共 1 人，由股东会决议产生。 

3、 项目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为项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高级

管理人员由董事会决议产生；其中，项目公司设总经理一名，总经理由董事会

提名并经股东会任命。 

4、 项目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职权由项目公司的章程确定。   

六、项目公司财务、会计  

1、 项目公司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税务主管部门的规定建立公司的

财务、会计制度。  

2、 项目公司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应制作财务、会计报告，并依法经审查

验证。  

3、 项目公司在每一营业年度的头三个月，编制上一年度的资产负债表、损益

计算表和利润分配方案，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  

4、 财务会计报告应当在召开股东会年会的二十日前置备于公司，供股东查

阅。  

5、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

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可以不再提

取。  

6、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

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7、 公司应当向聘用的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真实、完整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

财务会计报告及其他会计资料，不得拒绝、隐匿、谎报。  

七、陈述与保证  

1、 各方均为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法人；  

2、 保证签署本协议已经得到了家庭财产共有的认可，有权签署并履行本协

议；  

3、 本协议自签署生效之日起，对协议各方产生约束效力；   

4、 提供与本协议有关的各种证明文件或信息均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

何虚假、遗漏和误导； 

5、 完全理解本协议条文所述含义，不存在误解，能够及时全面地履行约定的

各项义务，并自愿签署本协议。  

八、违约责任  

1、 各方均应诚实信用地履行本协议各项义务，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协议义务、

声明、保证或承诺的，应赔偿对方所遭受的损失。  

2、 如乙方不履行协议义务或者履行协议义务不符合约定的，甲方有权要求乙

方继续履行，并有权选择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数额按乙方认缴投资额

的 10%计算； 

3、 如甲方如不履行协议义务或者履行协议义务不符合约定的，乙方有权要求

甲方承担继续履行，赔偿直接损失等违约责任。 

九、其他  

1、  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协商并以签署的 书面补充协议为准。 



2、  本协议明确记载的各方的通信地址和联系方式即为协议履约期内各种文件

送达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各方按本协议所约定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向对方发出通

知视为有效送达方式。 一方信地址和联系方式如有变动的，应及时书面通知对

方。否则，自担不利后果。 

十、争议的解决  

本协议引起或者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各方协商解决；不能协商的，向协

议签订地的人民法院起诉。 

十一、 协议生效及其它 

1、  本协议一式二份，双方各持壹份。自双方签字后生效，具备同等 法律效

力。 

2、  协议签订地：                     ； 

3、  协议订立时间：         年        月        日 。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